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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歐盟三大環保指令對台灣產品

的影響

歐盟從2 0 0 5年8月起，將推動廢電

機電子設備指令（Waste Electrical

and Electronic Equipment, WEEE）、

危害物質禁用指令（The Restriction

of the use of certain Hazardous

Substances in Electrical and

Electronic Equipment, RoHS）、以及

能源使用產品生態化設計指令

（Energy-using Products, EUP）等三

大環保指令。根據環保署估算，台灣

將有四十四項電機電子產品受到管

制，佔歐盟管制產品中，大約一半的

比例。受波及的產值，全年高達新台

幣二千億元，佔國內GDP的二％。

歐盟實施的W E E E及R o H S環保指

令，前者是針對十大類廢電機電子產

品，規定製造商需負責報廢資訊、電

子及家電產品的回收責任，建立回收

體系，並達成法定一定的回收率5 5 %至

7 5 %，並要求至2 0 0 6年1 2月，每年每人

回收四公斤。後者是國際企業必須自

我要求停止使用含有重金屬鉛、鎘、

汞、六價鉻及溴化耐燃劑- - P B B s與

P B D E s等六種化學物質的電子產品。

2 0 0 6年7月，這六種有毒有害元素的電

子產品將全面禁止進入歐盟市場。

經濟部委託工研院研究報告顯

示，歐盟實施三大環保指令，國內電

子業將面臨重大衝擊，預估業者的回

收成本將增加3 %至5 %，調整產品材質

及零件的成本也將提高5 %至1 0 %。另台

灣區電機電子公會調查，我國中大型

電子業廠商大都已著手開始準備，但

中小型業者則未必。然而去年我國電

子產品輸出金額中，屬於中小型零件

廠製造的產值已超過三分之一，金額

已達3 , 5 0 0億至4 , 0 0 0億元。由於歐盟

三大環保指令實施在即，使得企業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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構思新產品時，也必需將「環境友善」

的因素納入研發的考量中，以因應新

的消費型態。台灣電子業多以代工為

主，為因應各國政府的要求，將被迫

擬定及執行「綠色」策略，且值得注

意的是，愈來愈多的歐美買家都會注

重此一趨勢，因此台灣業者必須即刻

展開因應之道。

近來，很多廠商都曾收過來自客

戶要求提供產品中所含限用物質的問

卷表，或提供產品不含禁用物質的保

證書，每一次的限用物質調查意味

著，除了廠商本身需對產品元件、材

料全面清查外，還必須追溯到上游供

應商，影響著一連串的供應鏈。歐盟

為了積極推動「綠色消費」，訂在2 0 0 5

年7月起禁用六種有害物質，屆時電

子、資訊及通訊產品若無法符合相關

規定將遭禁止進口。先進國家對業者

在產品上的要求，不僅要求符合安全

與衛生，更強調要符合環保要求，不

只在產品生產前需要透過綠色設計，

也向上游延伸至元件與原物料，下游

則擴及廢棄物回收。歐盟環保指令引

起了極大的關注，因為指令一旦正式

實施，在出口環保壁壘逐漸增高的同

時，廠商面臨著各種環保政策的考

驗。

依資策會資訊市場情報中心（MIC）

統計，台灣筆記型電腦在2 0 0 4年產量

已達3 2 , 2 2 0千台，預估2 0 0 5年將進一

步成長1 8 . 9﹪，達3 9 , 0 3 5千台；桌上

型電腦在2 0 0 4年產量已達3 4 , 3 3 1千

台，預估2 0 0 5年將成長 5 . 6﹪，達

3 6 , 9 2 6千台。在以前，這些數字所代

表的就是產業的競爭力，但隨著科技

的進展，因為生產方法引進的新製程

或材料，同時會衍生出一些其他的問

題，為人體健康、環境保護及生態發

展帶來程度不一的衝擊。因此，如果

從環境保護的角度來檢視，更多產

出，帶來更多的消費，也就會產生更

多的廢棄物，對環境也就會造成更大

的傷害。

以台灣為例，根據行政院環保署

資源回收基管會的統計，台灣廢棄筆

記型電腦數量從2 0 0 0年至2 0 0 4年，短

短5年內便成長5倍，包括筆記型電

腦、主機板、監視器及印表機在內的

整體廢棄資訊物品之數量也在1 5年內

成長了1 3倍。世界各國都面臨到相同

的困境，2 0 0 3年在泰國有高達1 7 0萬台

電子和電器用品遭到棄置，此外還有

它們所衍生出的8 , 6 0 0萬個廢棄螢光管

和3 . 5 6億個報廢電池等垃圾。1 9 9 8年

在歐洲有6 0 0萬公噸電機和電子廢棄物

(約佔4 %的都市廢棄物)，且預計至少

將以每年3 . 5 %增加。如何處理這些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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棄物已成為刻不容緩的議題，因而也

激發起各國立法限制相關環境危害產

品的進口與生產。

二、WEEE、RoHS、EuP的主要目標

暨國際大廠的反應

W E E E的目標是削減電子電機設備

廢棄物的產量並提升資源再利用之比

例，以降低產品對環境之衝擊；藉由

再 利 用 ( R e u s e ) 、 回 收 再 製

( R e c y c l i n g )等操作降低廢棄電子電

機物品的產生量以及處理量。主要內

容包括電機電子物分類、回收、處理

行為及提供使用者資訊方面的規定，

指令範圍涵蓋冰箱、洗衣機、空調、

電視機、電腦及相關消費性電子產品

等在內的1 0大類1 0 0多種產品。歐盟

對2 0 0 6年之後進入市場的產品作出嚴

格的環保限制：只有符合綠色消費要

求的產品才准輸入歐洲市場。此舉無

疑是全球主要家電、電子和資訊產品

製造業即將面對的一項嚴峻挑戰，其

間涉及深層的加工技術、設備與材料

更替、物料採購程序、製程成本控

制、元器件的檢測技術、認證、資訊

傳遞、新技術發展等諸多問題。

為了因應這些指令，國際品牌大

廠開始建立自己的制度來規範下游供

應商，以降低法令生效後的退貨風

險，包括 S O N Y 、 D E L L、 N E C 、

F u j i s t u、H P、H i t a c h i、C a n o n、

M i t s u b i s h i、P a n a s o n i c、S e i k o

E p s o n、S h a r p、華碩等。台灣的廠商

大多為O E M、O D M廠，自然必須接受買

方（品牌大廠）的要求，因此這是目

前國內廠商面臨的最重要的議題。

而R o H S的主要目標為限制使用於

電子電機物品上之危害化學品，以促

進電子電機物品廢棄後之資源化及最

終處理，實施日期自2 0 0 6年7月1日

起。該指令主要依附在W E E E之下，限

制( R e s t r i c t )電子電機產品中使用重

金屬－鉛、鎘、6價鉻、汞、溴化耐

燃劑－P B B s與P B D E s等化學物質。雖

然R o H S指令正式執行的時間為2 0 0 6年

7月1日，然而各國際品牌大廠要求上

游供應商配合的時程，都相對早很

多。例如全球個人電腦品牌大廠戴爾

為因應歐盟環保新指令，率先於上月

宣布推出首款符合歐盟R o H S環保新規

的個人電腦OptiPlex GX280，鎖定企

業用戶市場。而戴爾桌上型電腦國內

兩大代工廠鴻海、神達，在因應客戶

要求下，已提前投資，展開一波製造

設備汰換升級，導入綠色製程。而以

歐洲市場為主力的宏�，也高度重視



歐盟新制，且已要求旗下代工供應

商，如欲爭取訂單，須在2 0 0 6年1月1

日前達到符合環保新規要求。國內大

多廠商為O E M、O D M廠商，故必須承受

大廠要求的壓力，如在銲鍚材料方

面，必須以銀、金、鉍或銅來取代

鉛，故必然面臨成本增加的問題；而

且由於現今部份無鉛銲材受專利保

護，所以成本將增加5 0％甚至3倍以

上。再者由於銲材的改變，必須更換

設備，所以可能面臨產品良率降低等

狀況。

至於E u P目前仍在草擬中，它是歐

盟執委會所制定之電子產品環境化設

計的規定架構，要求所有控管的耗能

產品，必須遵守本指令所列之生態設

計要求，經過嚴謹評鑑，取得認可標

章，才可在歐盟上市。

事實上W E E E、R o H S、E u P的法規要

求並沒有很嚴格，反而是因為法規而

衍生出來客戶的要求更加嚴格，因為

客戶要求供應商符合規範的時間底限

比法規限制的期限更早，要求更嚴。

國際大廠依照各國法規的要求制定對

供應商的採購規範，並要求供應商提

供對相關禁用物質的不使用證明、保

證書等，甚至必須提供經測試實驗室

的檢驗報告以供證明。現今廠商最頭

痛的問題在於必須因應各大廠的要

求，困擾不只是技術性的議題，還有

客戶在要求確認未用禁用物質時，繁

複的管理手法及需填寫的表格，也造

成相當大的人力及時間負荷。然而歐

盟環保指令是勢在必行的，台灣製造

廠商大多以外銷為主，因此根本沒有

觀望的權利。國內廠商若現在不做，

未來喪失市場機會的壓力將愈來愈

大。

財團法人台灣電子檢驗中心指

出，W E E E及R o H S對國內電子廠商的影

響層面包括：限用物質必須尋求替代

物，然而電子廠商如何在採用替代物

質後，維持產品的品質、壽命、信賴

度，即成為必須解決的問題。此外，

現今大多數替代材料為日系或歐美廠

商的專利技術，以致國內廠商若要取

得相關技術必須負擔一筆成本。因此

國內電子廠商會面臨如何取得材料，

其成本如何，以及製程上如何控制以

穩定產品品質等問題；甚至在產品設

計時，即必須考量易拆解、可回收再

利用等觀念。

電子檢驗中心指出，自去年開

始，國際大廠即開始要求國內的供應

商配合相關驗證作業，因此國內電子

業者對於建置綠色供應鏈的需求迅速

增加，相關化學物質的測試需求也大

量提升。目前電子檢驗中心環境保護

2002

46

2005產．經．資．訊
NO :28



47

2005 產．經．資．訊

:28

與工業安全衛生部可協助國內廠商建

置綠色產品供應鏈管理系統、導入無

鉛製程、協助進行綠色產品設計、以

及協助建立環境品質保證管理系統及

ISO 9001/14001品質管理系統等。

三、歐盟三大環保指令對台商的影響

除了台灣的電子產業，中國大陸

亦面臨重大衝擊。近幾年，台商電子

和資訊產業已大量集中於大陸生產。

行政院主計處2 0 0 5 / 0 3 / 0 3公佈，2 0 0 4

年台灣海內外資訊硬體廠商主要產品

生產總值達 6 2 7 . 1億美元，其中在中

國生產比重達 8 5 . 1 %，年增率 2 1 . 8

﹪。歐盟是中國大陸十大貿易夥伴之

首，作為「世界工廠」的中國大陸，

為了突破歐盟這項技術貿易壁壘，中

國大陸信息產業部最近也相應的根據

現行《清潔生產促進法》和《固體廢

物污染環境防治法》等有關法規制定

《電子信息產品生產污染防治管理辦

法》和《廢舊家電及電子產品回收處

理管理條例》新規定，預定於2 0 0 5年

開始在大陸境內全面實施，以便趕在

2 0 0 6年7月1日歐盟指令生效時刻能與

國際法規接軌。

依據大陸上述二項新法規實施

後，於市場販售的任何家電及電子信

息（資訊）產品不能含有鉛、汞、

鎘、六價鉻、聚合溴化聯苯（P B B s）

或者聚合溴化聯苯乙醚（P B D E s）等有

害物質，涉及的產品包括通信設備、

廣播電視設備、電子電腦及其配套產

品、家電、電子專用設備、儀器、儀

錶、電子元器件、緊固件和專用器材

等。如果家電及電子資訊產品確含有

上述物質，將陷於「四不一沒有」的

尷尬處境：一是不能「出口」；二是

不能「進口」；三是不能「生產」；

四是不能「銷售」和產品「沒有市場

前景」。此「四不一沒有」對台商影響

所及已達生死存亡的關鍵。

另一方面，上述《電子信息產品

生產污染防治管理辦法》和《廢舊家

電及電子產品回收處理管理條例》於

2 0 0 5年實施後，大陸市場的消費者今

後報廢的冰箱、彩色電視和其他電子

及資訊產品等「電子垃圾」不能再隨

便拋棄了事。依據規定，今後生產廠

商出廠的家電及電子產品須標示安全

使用期限，超期產品要強制回收處

理，禁止再流入市場。

2 0 0 4年5月1 1、1 2日，首屆「中國

（天津）國際綠色電子製造技術與產業

發展研討會」已在天津開發區舉行，

除了主辦單位安排電子信息產業的主

管部門大陸國家信息產業部和國家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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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局的官員與會外，應邀參加這次國

際研討會的跨國公司還有摩托羅拉

（中國）電子公司、韓國三星電子公

司、韓國L G有限公司、廣州三洋電機

有限公司、日立化成日本總部、瀋陽

三洋空調有限公司、富士通將軍（上

海）有限公司、美國O K焊接系統公

司、英國天祥國際集團、德國漢高樂

泰公司等。大陸著名企業則有日東

（深圳）電子公司、天津光電通信集團

公司、滄州印刷電路板公司、天津通

信廣播集團等。大陸著名的科研院校

及研究部門如中國電子科學研究院、

信息產業部二所、信息產業部五所、

專用材料質量監督檢查中心皆熱烈與

會。此次研討會的主要議題就是針對

歐盟的W E E E及R o H S兩項環保指令進行

政策性探討，然而會中應邀出席的主

要與會者名單中，並未聞有重要電子

和資訊業的台商在內。

「長三角」地區是台商電子和資訊

產業投資最集中的地區（註一），上述

歐盟的三大環保指令和大陸電子信息

產品污染防治管理規定，的確是在該

地區和其他區設廠的台灣高科技廠商

的嚴峻考題，未來將嚴重影響台商的

獲利與生存。

註一：「長三角」地區的著名台

資電子資訊企業-上海：英業達、廣

達、神達、大霸、宏力、中芯、威

宇、台積電等I C廠商。蘇州：華碩、

明基、大眾、志合、陞技、台達。昆

山：仁寶、緯創、精英、藍天、神

基、倫飛。吳江：華宇、大同、華

冠。南京：英業達。杭州市區：日月

光半導體封裝測試廠。

註二：歐盟指令主要時程

時程 2004.08 2005.08 2006.07 2006.12

WEEE 公告 各國公告執行法 生產者責任展開 回收目標4 K g /人

/年

RoHS 公告 各國公告執行法 國 際 企 業

Deadline

禁用：重金屬

鉛、鎘、汞、六

價鉻及溴化耐燃

劑 （ P B B s 、

PBDEs）

2003.02

資料來源：財團法人台灣電子檢驗中心提供


